
彰化縣 110 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 
【各校送件檢核表，校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】  

各位師長平安，  

    彰化縣美之藝術能蓬勃發展，感謝有您默默辛勤的付出，美術比賽作品真是種類

齊全，要求格式令人目不暇給，魔鬼藏在細節裡，承辦老師您辛苦了 !社教科製作以下

檢核表，臚列常見格式不符之處，希冀能協助承辦老師能更有效判斷各作品是否符合

格式，減少大家摸索時間。社教科再次謝謝各位師長的協助 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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繳交項目 說明 檢核欄 

1.各校送件檢核表 
(格式如本府 110 年 7 月 14 日府教

社字第 1100246985 號函附件 2) 

所有送件作品報送承辦學校(忠孝國小)前，請先依各校送件檢核表檢核

是否齊全，逐項勾選完畢，再將檢核表置於參賽作品總清冊上頁 
□ 

2.各校參賽作品總清冊 
(格式如本府 110 年 7 月 14 日府教

社字第 1100246985 號函附件 2) 
請填寫貴校送件各類別、組別數量，以利承辦學校收件時核對 □ 

3.作品清冊 

(格式實施計畫如附件三) 

1.須從比賽報名系統上列印一式 2 份，逐級核章後，一份於送件日與作

品一同繳交，一份由參賽學校留存（小編：老師們自己用電腦在 word

檔繕打後印出的也 NG 喔～～） 

□ 

2.每一類組須分類分開填寫 □ 

3.業務承辦人已確認列印之作品清冊流水號與報名系統一致，為最終版本 □ 

4.報名清冊業務承辦人需由承辦行政人員核章（請勿由家長或班級導師等

簽名），並逐級核章至校長 
□ 

4.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

書(格式如實施計畫附件

六之一至三) 

1.每 1 件送件作品需填 1 張授權同意書，填寫人須勾選送件組別 □ 

2. 未滿 18 歲須由法定代理人同意簽章 □ 

5. 作品及報名表 

(格式如實施計畫附件一

至二) 

1.須從報名系統上列印一式 2 份，黏貼於作品背面右上及左下方（小編：

老師們自己用電腦在 word 檔繕打後印出的也 NG 喔～～） 
□ 

2.本校已確認書法類（E1~E6 組）作品以透明膠帶浮貼。 □ 

3.報名表參賽學生及指導老師欄位，應親自簽名。（指導老師應負有審核

作品無違反本實施計畫及著作財產權規定之責任） 
□ 

4.本校彙送作品前已審核校內同一類組每人限送作品一件，且每件作品

之創作人數為一人，每人至多參加二類。（白話文：多人共同創作 NG

～～美術比賽共有 7 大類別，每個學生最多送件作品只能 2 件，而且

要是不同類別的～～）。 

□ 

5.本校已確認高中職組版畫類（F5~F6 組）作品學生已簽名、裱框，且裱

框後露出簽名處以符合報送縣賽及全國賽資格。 
□ 

6.本校已確認所送參賽作品規格，避免錯誤樣態（例：立體作品要裱框

沒裱框），造成報名資格不符。 
□ 

7.本校已確認高中職組版畫類（F5~F6 組）作品學生已簽名、裱框，且裱

框後露出簽名處以符合報送縣賽及全國賽資格。 
□ 

業務承辦人：       處室主任：       校長：  


